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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导言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7 条设立的。理事会的运作基于 1919 年以来
分散在不同文本中的规则以及惯例。这些规则被汇总为经 2016 年修订的《国际劳工局理事会适
用规则汇编》，于 2016 年加以了修订。 

本出版物旨在提供一个理事会职责和运作概览。 

 II. 理事会的作用 

国际劳工组织治理机关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三个治理机关是： 

• 国际劳工大会(劳工大会)，是劳工组织的最高机关，由其成员国三方代表团组成，确定其战略
方向； 

• 理事会，是劳工组织的执行机关，作出旨在实施劳工大会决定的业务决定，在劳工大会闭会
期间指导并监督国际劳工局(劳工局)的工作； 

• 国际劳工局，是劳工组织的常设秘书处，负责实施其治理机关通过的政策和计划。 

 图 1. 劳工组织治理程序 

 

国际劳工大会

理事会

总干事

劳工局

选举 向大会报告/
确定大会议程

向理事会报告任命

负责劳工局的工作 向总干事报告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1000:62:0::NO:62:P62_LIST_ENTRIE_ID:2453907:NO#A7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6300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63005.pdf
https://www.ilo.org/global/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b/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departments-and-offices/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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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理事会履行决定和监督两大职能。除其他外，它负责： 

• 选举总干事； 

• 就劳工组织旨在实施国际劳工大会战略方向的政策作出决定，指导劳工局和总干事的工作； 

• 决定国际劳工大会议程； 

• 批准劳工组织计划和预算草案，供大会通过； 

• 处理有关实施已批准公约的章程程序(《章程》第 24 和 26 条)； 

• 批准区域、产业和专家会议的议程，并酌情批准其组成。 

组成和成员 

理事会由三个成员组，即政府组、雇主组和工人组的代表组成。 

• 56 名正理事(28 名政府正理事+14 名雇主正理事+14 名工人正理事)；  

• 66 名副理事(28 名政府副理事+19 名雇主副理事+19 名工人副理事)。 

政府席位区域分布见表 1。 

 表 1. 理事会政府席位区域分布 

区域 正理事 
副理事 总选举席位 总计 

非选举席位** 选举席位 

非洲* 0 6 8 14 14 

美洲* 2 5 5 10 12 

亚洲和太平洋 3 4 8 12 15 

欧洲 5 3 7 10 15 

总计 10 18 28 46 56 

* 非洲组和美洲组共同占有一个“浮动”副理事席位，由这两个组按每届理事会任期轮流占有。2021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任期由非洲组占有该席位。 

**由主要工业国家占有：巴西、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可在理事会网站上查阅目前的组成情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relof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083528.pdf


 5 
 

 
 

正理事、副理事和替补理事 

除了投票权和提出决议、修正案和动议的权利之外，副理事享有与正理事相同的权利。 

某名正理事或副理事缺席时，可以由一名替补理事递补，该替补理事享有正理事的所有权利。 

无论是作为替补理事还是作为顾问，陪同政府正理事或副理事出席理事会会议的人数通常不应
当超过 15 人。 

理事会理事的选举 

国际劳工大会选举理事会理事，其任期为三年。选举由三个成员组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单独进行。
雇主组和工人组选举各自的理事。政府理事由所有成员国选举产生，但那些失去投票权的成员
国以及代表主要工业国家并占有非选举席位的 10 名政府正理事除外。 

 图 2. 理事会结构  

 

 III. 理事会负责人  

理事会的三名负责人(主席和两名副主席)经国际劳工大会结束后举行的理事会会议选举产生，任
期一年。只有正理事才可以当选为负责人。  

理事会主席 

主席通常从政府理事中选出，遵循四年的区域轮换周期，顺序如下：美洲、非洲、亚洲和太平

雇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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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与会议司)
雇主活动局工人活动局



 6 
 

 
 

洋、欧洲。然而，这种做法也有例外情况。1 雇主理事或工人理事当选为主席时，将任命一名政
府副主席，在该任期内暂停政府主席职位地域轮换。 

理事会主席就理事会在该年度开展的工作向国际劳工大会提交一份报告。 

理事会副主席 

雇主副主席和工人副主席由各自的小组选出，可重新当选数届。 

理事会负责人的职责 

理事会负责人负责妥善开展理事会工作。在闭会期间，他们经与筛选小组(见筛选小组一节)成员
协商，就新出现的紧急事项更新临时议程。 

他们根据理事会授权就某些事项作出决定。除其他外，他们批准劳工组织官方会议计划以及拟
召开的座谈会、研讨会和类似会议(关于后者的决定权已进一步下放给雇主组秘书处和工人组秘
书处)。负责人还批准邀请以下各方参加理事会会议： 

• 在理事会中没有代表的成员国或者非劳工组织成员国； 

• 正式(政府间)国际组织； 

• 国际非政府组织。 

 IV. 三方成员小组 

三个组的作用和自主性 

根据各组自主性原则，《理事会议事规则》中没有关于三个组采取何种方式组织开展其工作的
规定。 

政府组区域协调员以及雇主组秘书处和工人组秘书处在理事会的工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政府组 

政府组从理事会理事中指定本组的主席和副主席，每年选举产生，各区域按照以下周期轮任：
非洲、美洲、亚洲和太平洋、欧洲。为了确保连续性，副主席原则上将在下一年成为主席。 

政府组由以下区域小组组成： 

 
1 见 1919 年以来国际劳工局理事会负责人名单。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5592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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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组； 

• 亚洲和太平洋组(ASPAG)；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GRULAC)； 

• 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组(IMEC)； 

• 东欧组(EEG)； 

• 西欧组(WEG)。 

其他分组也可以在理事会的工作中发挥作用，如欧盟(欧洲联盟)、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或金砖
国家(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和南非)。 

政府组提名理事会主席职位的候选人，指定理事会设立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政府成员以及被邀
请参加劳工组织官方会议(如技术会议和专家会议)的政府。此外，政府组还是各国政府就某些问
题寻求共识的论坛。 

鉴于各组的自主性，区域政府组的内部运作方式可能各不相同。然而，区域协调员的主要任务
将包括： 

• 参与决定理事会会议议程的三方筛选小组； 

• 在为理事会讨论和通过决定做准备时，将劳工局的信息转达给各自的小组，在必要时协调拟
订小组声明，担任小组发言人； 

• 担任劳工局为各小组所组织举行的关于程序性和实质性事项情况介绍会的联络人； 

• 协调各自小组参与各种委员会和官方会议成员的提名工作； 

• 协调理事会理事选举的区域候选人名单。 

区域协调员通过其小组会议与非理事会理事的国家进行接触，并向劳工组织所有成员国传达重
要信息。 

劳工局为政府组提供支持。官方关系和通信科(RELOF)为各区域政府组的情况介绍和协商，包括
与雇主组和工人组的协商提供便利。该科还充当理事会理事与劳工组织总部和外地各部门之间
的联络人。 

雇主组和工人组 

理事会的雇主副主席和工人副主席担任各自小组的主席。 

雇主组和工人组分别由来自国际雇主组织和国际工会联合会的秘书处提供支持。这两个秘书处
在理事会会议之前、期间和之后为各自的小组提供支持。它们参与负责制定理事会议程的三方
筛选小组，协调各组的工作，协助其会员，并与其他组开展非正式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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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局还分别通过雇主活动局和工人活动局为雇主组和工人组提供协助。 

 V. 理事会的各个部分和分项 

理事会所有会议都以全会方式举行，其工作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包含若干分项。 

机构部分(INS) 

有关劳工局和劳工组织运作的事项，包括章程义务。 

• 常设议题，如选择将列入劳工大会议程的议题、结社自由委员会的报告、经 2022 年修正的《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后续措施年度报告、根据《章程》第 24 条提出的
申诉、以及根据《章程》第 26 条提出的控诉。 

• 与劳工组织官方会议有关的机构方面问题。 

• 在理事会闭会或会议召开期间出现的紧急事项。 

政策制定部分(POL) 

• 就业和社会保护分项：劳工组织在就业、培训、企业发展和合作社、工作和就业条件与环境、社会
保障以及促进男女就业平等方面的政策和活动。 

• 社会对话分项：社会对话和劳动关系，包括有关劳动法、劳动行政管理和劳动监察的事项以及与劳
工组织产业和技术会议有关的政策问题。 

• 发展合作分项：与劳工组织发展合作计划相关的事项。 

• 多国企业分项：实施《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 

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部分 (LILS) 

• 法律问题分项：与《国际劳工组织章程》有关的事项；不同的《议事规则》；劳工组织在成员国的
地位；劳工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缔结的法律协议；以及机构问题中涉及的任何法律层面事宜。 

• 国际劳工标准和人权分项：与劳工组织标准方面活动有关的事项，包括批准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书
的报告表格和选择根据第 19 条提交报告的文书以及与保护人权有关的行动。 

计划、财务和行政管理部分(PFA)  

• 计划、财务和行政管理分项：计划和预算草案以及计划实施情况、其他预算估计和劳工局支出，并
审议财务和行政事项，包括与劳工组织房舍有关的事项、与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关的事项。 

• 审计和监督分项：审计、评估和监督报告，包括理事会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 人事分项：人力资源事项以及与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有关的问题。 

高级别部分(HL)，根据需要按以下两种方式之一举行会议。 

战略政策分项：审议对劳工组织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其会议作为理事机构的正常分项进行。 

全球化社会层面问题工作组以全体委员会的形式召开会议。它使非理事会理事的政府代表能够参加讨
论。工作组不产生任何决定、建议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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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程序  

理事会会议 

理事会每年召开三届会议： 

• 3 月和 10 至 11 月分别召开为期两周的会议； 

• 6 月召开为期一天的会议(在国际劳工大会之后随即召开)。 

理事会会议议程制定 

每届理事会会议的议程由三方筛选小组拟订，该小组由理事会负责人、政府组主席、代表政府
的区域协调员、雇主组秘书处和工人组秘书处组成。  

三方筛选小组的决定尽可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 无法协商一致的问题提交给理事会负责人。
在理事会和筛选小组闭会期间，与理事会议程有关的紧急事项由其负责人处理。 

议程制定时间表 

1. 在每届会议开幕前一周：向筛选小组成员分发下届会议的拟议议程议题初步清单。 

2. 在每届会议结束后几天：向筛选小组成员发送最新议题提议，其中包括由理事会、筛选小
组任何成员或劳工局新增的议题。 

3. 在每届会议后一周左右：筛选小组召开会议，审议议题提议，为下届会议制定议程。 

会议的主持 

会议由理事会主席主持。主席缺席时，可以由两名副主席主持理事会会议。主席也可以指派一
名政府正理事或副理事主持某场特定会议。 

这是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及政策制定部分各分项的通常做法。 

理事会作出决定 

理事会通常通过协商一致作出决定。“协商一致”一词系指一种惯例，即尽一切努力达成普遍
接受的一致意见，不需诉诸表决。对普遍趋向持异议的理事可以表明其立场或保留意见，并使
其记录在案。  

协商一致的特点是理事会理事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来阻碍通过有关决定。应由主持会议的人
在各组发言人同意的情况下指出存在协商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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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选举总干事需要无记名投票之外，很少以表决方式来通过决定。在此类情况下，只有理事
会的正理事可以投票，在正理事缺席或不能出席时，则可以由一名指定的替补理事投票。连续
两年拖欠会费的成员国将丧失表决权。 

除按《议事规则》的要求需进行投票的情况外，理事会表决以举手方式进行。 

发言权、提出修正案的权利和表决权 

只有理事会的正理事和副理事可以经主席授权发言。表决权和提出修正案权是正理事专有的权利。 

经主席授权，应邀出席会议的正式(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代表也可以发言，但无表决权或提出修正
案的权利。 

此外，经三位负责人授权，下列代表也可以发言，但无表决权或提出修正案的权利： 

• 在理事会中没有代表，但其情况在讨论中被具体提及或其国家利益可能受到理事会所作决定
影响的成员国；2 

• 应邀出席会议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 

 表 2 – 发言权、提出修正案的权利和表决权 

 发言权 提出修正案的权利 表决权 

理事会正理事 有 有 有 

理事会副理事 有 无，除非代替正理事时 无，除非代替正理事时 

替补理事 经授权作为正理事和副理事的替补理事时享有与其相同的权利 

来自非理事会理事的劳工组
织成员国观察员 

在根据《理事会议事规
则》第 1.8 条的情况下
(经负责人根据第 1.8.3
条授权）。 

无 无 

理事会邀请的正式(政府间)
国际组织的代表  

有 无 无 

理事会邀请的国际非政府组
织的代表 

在主席经与副主席商定
后予以允许的情况下 

无 无 

非理事会理事的成员国代表 在主席经与副主席商定
后予以允许且在讨论中
具体涉及的情况下 

无 无 

 
2 这包括以下事宜所涉成员国：根据《章程》第 24 条和第 25 条提出的申诉、根据《章程》第 26 条提出的控诉、结社自由委员会
或结社自由实情调查和调解委员会正在审议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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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权 

在讨论中被具体提及的任何理事或小组，都可以在会议主席决定的时间行使答辩权。这通常是
在各场会议中授予的。 

时间管理和发言人名单 

在实践中，在每届会议之前确定分配给议程议题讨论的时间。劳工局为每场会议准备发言者名
单，在理事会会议室展示。会议主持人负责组织讨论，给予和撤回在理事会发言的权利。 

理事会会议文件 

劳工局编写关于理事会议程议题的文件，最晚在每届会议开幕前 15 个工作日予以提供。为讨论
计划和预算草案编写的文件，提前 30 个工作日予以发布。 

理事会会议议事录 

理事会会议议事录草案将尽快在理事会网站上发布，最迟应在会议结束后六周内发布。 

理事会理事可以更正其在议事录草案中的发言摘要，直接提交给秘书处，而无需在理事会公布。 

这些议事录经更正后将在下届理事会会议开幕时通过。 

公开会议和闭门会议 

虽然参与理事会的讨论受到限制，但作为一般规则，其会议是公开的，但审查根据《章程》第
24 条和第 25 条提出申诉的闭门会议除外。 

会外活动 

劳工局或各组提出的并非属于会议本身安排、但涉及理事会理事参加的所有会议或倡议，应当
作为例外并尽量减少。此类会外活动应当得到三方筛选小组的批准，且不得与理事会会议重合。 

 VII. 委员会和工作组 

理事会可以任命一个委员会或工作组来审议具体事项。 理事会确定任何此类委员会或工作组的
组成、任务和期限。 

设立新的委员会或工作组时，理事会根据《议事规则》第 4.2 条的规定确定其组成。政府组因其
特定区域结构而在这些机构中的代表人数应当为八或四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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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委员会 

结社自由委员会是国际劳工局理事会于 1951 年设立的一个三方机构，负责审查侵犯工人和雇主
的组织权利的行为。 

结社自由委员会由来自理事会政府组、工人组和雇主组的九名正理事、九名副理事组成，并有
一名独立主席。该委员会每年召开三次会议，时间在各届理事会会议之前。该委员会就针对政
府的控诉进行审查，并酌情向理事会建议：某一案例无需进一步审查(最终报告)，或提请有关政
府注意已发现的问题，并请其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解决(临时报告或后续报告)。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培训中心管委会 

国际劳工组织意大利都灵国际培训中心管委会由劳工局理事会任命的 24 名委员组成，其中 12
名来自政府组；6 名，雇主组；6 名，工人组。意大利政府、皮埃蒙特地区、都灵市和都灵工业
联盟也派出代表。 

管委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任务是批准该中心的总体指导方针和预算，并向劳工局理事会提交
其会议报告。管委会会议通常在 11 月理事会会议之前举行。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由理事会于 2015 年成立，旨在审议国际劳工标准，确保标准体系强劲有
力且能够回应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格局，以便保护工人，同时兼顾可持续企业的需求。根据标准审
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的职权范围所示，该工作组由 16 名政府成员、8 名雇主成员和 8 名工人成员组
成。 

民主参与三方工作组 

充分、平等和民主参与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治理三方工作组(民主参与三方工作组)由理事会于
2019 年设立，预计将于 2023 年 3 月向理事会提交最终报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
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的精神，民主参与三方工作组的职责是讨论、提出并向理事会呈交关于劳
工组织三方成员充分、平等和民主参与其三方治理的建议，确保所有区域的公平代表性，并确
立成员国之间的平等原则。民主参与三方工作组由来自 4 个区域的每个区域各 14 名政府成员以
及雇主组秘书处和工人组秘书处组成，同时所有感兴趣的政府都可以参加会议并参与讨论。 

全体委员会 

理事会还可以根据《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4.3 条，作为全体委员会而举行会议，纳入在理事会中
没有席位的政府代表，为其提供机会，就本国的情况发表意见。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70002:0::NO:70002:P70002_HIER_ELEMENT_ID,P70002_HIER_LEVEL:3949309,0
https://www.itcilo.org/about/board
https://www.ilo.org/gb/GBSessions/previous-sessions/GB325/WCMS_42028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departments-and-offices/jur/governance-meetings/WCMS_76781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lc/ReportsavailableinChinese/WCMS_71405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lc/ReportsavailableinChinese/WCMS_714054/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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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理事会特别程序 

《汇编》还载有关于理事会特别程序的文本，例如： 

• 附录一，关于审查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4 条和第 25 条提出的申诉之程序的议事规
则； 

• 附录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审查指控违反结社自由之控诉的特别程序； 

• 附录三，关于任命总干事的规则。 

 进一步阅读 

• 理事会的组成 

• 理事会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的组成 

• 关于任命总干事的规则(《汇编》附录三) 

• 理事会理事及某些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成员差旅费报销规则(《汇编》附录四) 

•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历任负责人名单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6300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relof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08352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6645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6300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6300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5592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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